




9、 货款支付

9.3 付款方式

9.1 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。

9.2 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支付，每笔款项支付前，乙方必须提供

收款单位与本合同签订单位一致的正规、 等额、 合法、 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及验

收单、 入库单等办理相关支付手续的报审资料； 款项的支付需经甲方代表签字

并盖章后支付。

：

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

10、 税费

。

11、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

11. 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及响应文件承诺的货物性能、 技术要求、 质量

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； 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，则按国家有关

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

合同签订后，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，甲方自收到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

总价30%的预付款；设备安装调试后，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，甲方自收到发票之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60%；安装调试完成一年后，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，甲方自接到

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款项。

。

11.2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、 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，在其

使用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。 货物验收后， 在质量保证期内，乙方应对由于设

计、 工艺或材料的缺陷所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，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11.3 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保期内因货物本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，乙方应

负责免费更换。 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， 根据实际情况，经双方协商，可按以下

办法处理：

(1)更换： 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。

(2)贬值处理： 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。

(3)退货处理： 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， 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

用 (运输、 保险、 检验、 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) 。

11.4 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24小时内到

达甲方现场 。

11.5 在质保期内， 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

担一切费用 。












